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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民政部向全国社会服务机构、
社区社会组织发出防疫倡议
� � 2 月 11 日，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发布《致全国社会服务机
构和社区社会组织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倡议书》， 倡议全国社
会服务机构、社区社会组织坚守
初心、再接再厉，共同打赢防控
攻坚战。

《倡议书》强调：“疫情终将
过去，春天已经到来。 让我们在
这段最关键、最艰难、最重要的
时间里，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打
好这场没有硝烟的硬仗，合力战
胜病魔，喜迎春暖花开。 ”

具体倡议内容共四方面，具
体如下：

一、坚定信心，不断提升政治
站位。全国社会服务机构、社区社
会组织应及时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要求，
紧跟“全国一盘棋”工作部署，深
刻认识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
紧迫性、艰巨性，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提升政治站位，坚守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信谣、不传
谣、不造谣，不轻视、不恐慌。要坚
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坚定信心、同
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
求，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就一定
能够打赢打好这场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

二、行动有力，落实落细防
控责任。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面对疫
情，每个机构、每个个人都是一
道“长城”。 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遏制疫情蔓延、守护好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
共同的责任。 全国社会服务机
构、社区社会组织应当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按照本单位
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落实落细各
项任务，压实责任，具体到人。 社
会服务机构和社区社会组织负
责人应当靠前指挥， 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切实担起
主体责任。 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区
社会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和党
员应当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
锋模范作用，把责任扛在肩上抓

在手上放在心上， 迎难而上，担
当作为，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
高高飘扬。

三、尽我所能，主动履行社
会责任。 疫情防控是一场总体
战，涉及方方面面，疫情面前，全
国每个社会服务机构、社区社会
组织都应当是战斗者、 奋斗者，
应当结合自身特点，在做好自我
防护的前提下，依法科学有序参
与疫情防控， 开展志愿服务，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 非营利性民办
医疗卫生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
专业优势，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统筹安排下，与公立医院协调配
合，积极提供床位、医疗设备、医
护人员等方面的支持，根据防控
需要接受指挥调度；民办学校应
按照教育部门统一安排，严格遵
守返校时间，坚决防止疫情向学
校扩散、守护师生安康、维护校
园稳定，同时做到停课不停教不
停学，按要求开展疫情防控期间
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民办培训
机构应严格落实所在地党委、政
府有关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按要
求取消、停办或延期举办线下培
训活动；社会应急力量应结合自
身专长和能力，根据需要在当地
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应急
处置、疫情排查、消杀防控等工
作；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托育机
构应结合疫情防控指南制定应
急预案，做好科学预防，保护老
年人、婴幼儿等易感人群的安全
健康；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
发挥专业优势,提供心理援助、情
绪疏导、减压支持等人文关怀服
务， 主动链接物资和服务资源，
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和人员
排查等工作；其他各类社会服务
机构可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展
资源对接、疫情研究、信息分析、
支持陪伴等工作。 城乡社区社会
组织根据街道、社区（村）统一安
排，积极参与疫情监测、信息报
送、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
扶等各项社区防控工作，查缺补
漏、消除隐患，筑牢疫情防控的
基础防线。 滴涓成海、聚沙成塔，
形成戮力同心抗击疫情的社会

合力，共同筑造保护全国人民健
康安全的坚固屏障。

四、宣传引领，凝聚传播正
能量。 全国社会服务机构、社区
社会组织在履职尽责、开展工作

的同时， 应当加强宣传引领，注
重依托网站、微博、微信、抖音等
新媒体宣传平台，加强疫情防控
知识宣传普及，及时发布防控动
态，坚决抵制网络谣言，引导社

会公众进一步科学认识、理性判
断，消除恐慌心理，形成示范引
领作用，共同营造疫情防控和积
极参与的良好氛围，凝聚万众一
心、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2 月 11 日， 民政部办公厅
发布《关于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
保护工作的通知》。

《通知》强调，地方各级民政
部门要依靠当地联防联控机制，
充分发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领导协
调机制作用，加强部门间的沟通
协作，保证信息通畅，确保紧急
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处理，帮助
因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
童及其家庭顺利渡过难关。

一是及时发现报告。 要指导
各地儿童督导员、 儿童主任在乡
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统一
部署下， 及时发现因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包
括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确认感染、
疑似感染或需隔离观察， 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
以及其他因疫情影响不能完全履

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儿童），并第
一时间向所在村（居）民委员会、
乡镇（街道）报告相关信息，及时
协调解决问题或报告反映困难。

二是分类做好临时照料。要
根据因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
的儿童自身和家庭状况，区分不
同情形， 分类做好临时照料服
务。 对与患者有密切接触史、身
体状况不明的儿童，在由指定地
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或诊断期
间，要跟进了解相关情况。 对确
认其非感染或已过观察期而监
护责任未落实或一时难以落实
的儿童，当地民政部门要协调乡
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落实
临时照料、提供关爱服务，或由
民政部门承担临时监护责任。

三是加强救助保障。 加强对
因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
救助保障工作， 指导各地及时将
其纳入救助保障范围， 对于符合

条件的， 及时落实临时救助等社
会救助政策和困境儿童保障政
策，确保生活兜底到位。 疫情防控
期间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
儿或其他困境儿童申请条件的，
要优化简化审核审批程序， 探索
通过远程方式提供相关证明，也
可采取个人承诺方式先行保障，
其他手续可待疫情结束后补办，
并做到当月审批、当月发放。

四是开通救助保护热线。各
地要依托地市级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等方式开通因疫情影
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
护热线并向社会公布，及时响应
有关线索， 做好临时照料咨询、
转介服务、个案跟踪、资源链接
等工作。地市级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要加强与县级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的联动，延伸服务
触角，提升服务水平，切实做好
救助保护工作。

民政部要求做好因疫情影响
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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